
  

 

之平善公益关爱基金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之平善公益关爱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会）的会计核算，真实、完整

地提供会计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基金会

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会计年度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定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第三条 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以基金组织的交易或者事项为对象，记录和

真实反映基金会的各项业务活动。 

第二章   收入管理 

第四条 基金会设立专用银行账户和专用账套，对基金会的收入实行管理。 

第五条 基金会接受捐赠，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面捐赠协议，明确捐赠人的权利义务。 

第六条 收到公益捐赠现金或者支票，应当及时将现金或支票存入银行入账。 

第七条 基金会接收捐赠，应按捐赠人建立分类登记表册。接受捐赠物资的，应按以

下方法确定入账价值： 

（一）捐赠人提供发票等凭据的，以相关凭据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捐赠方不

能提供凭据的，应当以其他确认捐赠财产的证明，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 

（二）捐赠人提供的凭据或其他能够确认受赠资产价值的证明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

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三）捐赠人捐赠固定资产按捐赠方购得资产时取得的发票扣除已折旧额入账。 

第八条  基金会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九条 各项支出的安排必须严格按照基金章程明确的开展范围和标准执行，并建立

有效的支出管理和审批制度。 

第十条 公益关爱活动支出包括： 

（一）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二）为提供公益关爱服务和实施公益关爱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补贴等相关费用； 

（三）为管理公益关爱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等费用。 

（四）支持基金正常运转的必要工作经费； 

第十条 公益慈善活动支出管理： 

（一）公益关爱基金每年用于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高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80％；

其中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10%。 

（二）限定性捐赠支出由基金会按照与捐赠人签署的捐赠协议执行，协议中列明资

金使用范围、方式； 

（三）公益关爱活动应区分“关爱活动成本”和“管理费用”，并按照资助方向设

立账册。 

第四章   财务监督 

第十一条 财务管理中心实施财务核算、收支预决算的执行机构。 

（一）应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设置会计科目，账务处理准确及时，

定期编报会计信息资料，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二）严格报销手续，报销单据、手续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对不真实、不合规和违

反财务制度的支出，财务人员应拒绝办理或者按职责予以纠正。 

（三）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岗位责任制。会计人员不得保管现金、有价证券和银行票

据；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四）财会人员调动，应当提前做好工作交接。 

（五）依法接受财务审计，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五章    财务会计信息披露 

第十二条 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应满足捐赠人、管理者和理事会等机构相关方了解机构

资源状况的需要。 

第十三条 财务会计信息至少应包括年度收支情况，各资助方向的支出情况，资产结

余情况等。 

第十四条 年度财务报告应在每年 4月 30 日之前报理事会批准后，在指定媒介发布。 

第十五条 以单一项目或捐赠人为报告主体的财务会计信息应纳入财务会计报告的

内容。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制度经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